关于开展2024-2025学年
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bookmark: _Hlk83026173]为科学规范评价教师教学工作，强化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教学相长，根据《关于印发<三明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办法>的通知》（明院办发〔2021〕48号）(见附件1，但《三明学院课堂教学评价表》以智慧教务系统为准)的有关要求，决定组织开展2024-2025学年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24年9月4日（周四）—9月19日（周五）
二、评价方法
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包括学生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及院领导评价四个方面,评价结果以百分制计算，保留两位小数点。
1.学生评价
该项评分为教师任课课程学生评教的平均分，权重占35%。
2.督导评价
该项评分为校级督导评分和二级学院督导评分的平均分。未被校院两级督导听课评价的教师，取所在学院被评价教师结果的平均分，权重占15%。
3.同行评价
该项评分由系（教研室）主任评分（占比应不低于50%）与系（教研室）同行互评分加权计算得到，权重占30%。
4.院领导评价
该项得分由院领导评分加权计算得到，权重占20%。
[bookmark: _GoBack]二级学院可依据学科专业特点、教师队伍情况设置各评价维度权重及院领导权重。
三、工作要求
1. 各学院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组织开展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工作。
2. 为院领导评价制定更加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将职业道德、工作态度、教育教学业绩、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3. 各学院评价前公布细化的相关评价标准并征求教师意见。
4. 各学院评价后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办法与评价结果，并向教师本人反馈，确保每位教师都知晓结果。
5.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后，报送教务处、人事处存档备案。
6. 各学院要组织教师进行交流和讨论，共同分享教学经验和改进措施。对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和学生评教成绩排名靠后的教师，由学院领导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帮扶和教育，指出存在的关键问题，引导教师针对性地提高教学工作能力和水平。
7. 为下学年更好开展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请各学院按附件4模板提交本学年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工作小结。
8. 材料提交。请各学院严格按照《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优良比例表》（见附件2）确定综合评分汇总表的优良比例，并于9月19日（周五）前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服务项目（“二级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办法及评价结果”）提交电子版及签字盖章后的PDF版材料：
（1）**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办法；
（2）**学院2024-2025学年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分汇总表（见附件3）。
（3）2024-2025学年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工作小结
附件：
1.《关于印发<三明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办法>的通知》（明院办发〔2021〕48号）；
2.《2024-2025学年二级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优良比例表》
3.**学院2024-2025学年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分汇总表。
4.2024-2025学年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工作小结

教务处
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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